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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股份）编制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影响明细表》及有关

编制说明。按照《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8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以下简称

“第28号备忘录”）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以下简称“第28号准则”）的规定编制折旧年限变更明细表是新特股份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折旧年限变更明细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第28号备忘录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和第28号备忘录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折

旧年限变更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

取有关折旧年限变更明细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

判断，包括对出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折旧年限变更明细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

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折旧年限变更明细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相关会计政策

的恰当性和做出相关会计估计的合理性。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恰当的，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新特股份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折旧年限变更明细表已经按照

第28号准则和第28号备忘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新特股份变更前后固

定资产折旧的计提情况以及变更会计估计可能形成的影响。 

 

 



  

按照第28号备忘录的规定，新特股份编制的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折旧年

限变更明细表所依据的变更后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尚需特变电工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方能

实施。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影响明细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原  值 变更前应计提折旧额 变更后应计提折旧额 
会计估计变更需

要调整的折旧 

对特变电工合并报表

中股东权益的影响 

对特变电工合并报表

中利润总额的影响 

化工类房屋建筑物 1,380,600,174.40  32,789,254.16 44,483,480.32 11,694,226.16 -9,882,790.52 -9,882,790.52 

电厂房屋建筑物 500,000,000.00  11,875,000.00 15,900,423.72 4,025,423.72 -3,401,885.60 -3,401,885.60 

化工类设备 4,099,400,218.30  194,721,510.20 287,961,693.52 93,240,183.32 -78,797,278.92 -78,797,278.92 

合  计 5,980,000,392.70 239,385,764.36 348,345,597.56 108,959,833.20 -92,081,955.04 -92,081,955.04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影响明细表编制说明 

一、会计估计变更范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范围是特变电工控股子公司新特股份生产多晶硅产品的相关资

产及电厂厂房，新特股份基本情况如下表: 

子公司

全称 

 子公司

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比例（%） 

是否合

并报表 

新特能

源股份

有限公

司 

股份公

司 

乌鲁木

齐市昆

明路 158

号野马

大厦七

层 

56,800.00 

硅及相关高纯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

术的研发；新能源建筑环境环保技术及相

关工程项目的研究、设计、系统集成、安

装调试维护及咨询服务；太阳能硅片、太

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电池组件、控制器、

逆变器、太阳能蓄电池、汇流柜、建筑构

件、支架、太阳能系统及相关产品应用相

关的组配件和环境设备的制造、安装及技

术咨询服务和运营管理；太阳能光伏离网、

并网及风光互补、光热互补、光伏水电互

补、其他与光伏发电互补的系统相关工程

设计、生产、安装维护、销售及售后服务；

火电、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

包及调试运营、劳务派遣；货物与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多晶硅生产相关的化工副产

物的生产及销售。 

84.51 84.51 是 

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影响明细表的编制目的 

新特股份编制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影响明细表

的目的在于合理地确定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给特变电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产生

的影响，为特变电工董事在审议此次会计估计变更时进行决策提供参考。 

三、会计估计变更前后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类  别 
变更前政策 变更后政策 

估计使用年限 预计残值率（%） 估计使用年限 预计残值率（%） 

化工类房屋建筑物 40 5 30 5 

电厂房屋建筑物 40 5 30 5 

化工类设备 20 5 14 5 

变更原因：为了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新特股份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生产

多晶硅产品的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及电厂厂房折旧年限与其实际使用寿命



  

更加接近，新特股份依照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及税务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对生产多晶硅产品的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及电厂厂房的预计使用寿命进行

变更。 

四、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适用时点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

需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五、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对新特股份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经测算，新特股份2014年1月起执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在现有固定资产的基础上，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预计将自2014年起每月增加折旧费用 9,079,986.10元，预计将

减少新特股份2014年利润总额108,959,833.20元。 

六、其他事项 

按照《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8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新特股

份编制的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影响明细表所依据的

变更后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尚需特变电工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方能实施。 



  

 

 

 

 

 

 

 

 

 

 

 

 

 

 

 

 

 

 

 

 

 

 

 

 

 

 

 

 

 

 

 

 

 

 

 

 

 

 



  

 

 

 

 

 

 

 

 

 

 

 

 

 

 

 

 

 

 

 

 

 

 

 

 

 

 

 

 

 

 

 

 

 

 

 

 

 

 



  

 

 

 

 

 

 

 

 

 

 

 

 

 

 

 

 

 

 

 

 

 

 

 

 

 

 

 

 

 

 

 

 

 



  

 

 

 

 

 

 

 

 

 

 

 

 

 

 

 

 

 

 

 

 

 

 

 

 

 

 

 

 

 

 

 

 

 

 

 

 

 

 



  

 

 

 

 

 

 

 

 

 

 

 

 

 

 

 

 

 

 

 

 

 

 

 

 

 

 

 

 

 

 

 

 

 

 

 

 

 

 


